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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1)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2) 桃園市110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3)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實施要點。

二、目的：
(1) 瞭解各校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情形，並提供諮詢與協助解決之行動策略。
(2) 增進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社群召集人及社群成員之社群運作知能及策略。
(3) 透過績優社群分享專業成長的經驗與資源，協助各校解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上之相關問題，以發揮並提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效能。

三、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3) 承辦單位：桃園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桃園市國教輔導團—地方輔導         
          群(教專實踐小組)
(4) 協辦單位：各分區承辦學校

四、參與人員：
    參與110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社群召集人及社群成員。分區輔導分五場       
    辦理：
(1) 第一場：桃園區（23校）、龜山區（20校），共43校。                
(2) 第二場：中壢區（23校）、新屋區（11校），共34校。
(3) 第三場：蘆竹區（14校）、大園區（12校）、觀音區（10校），共36校。
(4) 第四場：平鎮區（15校）、楊梅區（17校）、八德區（9校），共41校。                 
(5) 第五場：龍潭區（11校）、大溪區（14校）、復興區（11校），共36校。

五、協辦學校與辦理時程規劃
	場次
	承辦學校(暫定)
	辦理時間

	第一場
	西門國小
	110.11.03（三）
下午14：00～17：30

	第二場
	中壢國小
	110.11.10（三）
下午14：00～17：30

	第三場
	觀音國小
	110.11.17（三）
下午14：00～17：30

	第四場
	平鎮國中
	110.11.24（三）
下午14：00～17：30

	第五場
	仁善國小
	110.12.1（三）
下午14：00～17：30



六、課程規劃：
    以成果分享及對話討論方式進行如課程表。
課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13：30～13：40
	報到、領取資料
	承辦學校

	13：40～14：00
	始業式
	長官致詞

	14：00～14：50
	分區績優社群分享(國小)
	社群講座(內聘)

	14：50～15：10
	茶敘時間
	承辦學校

	15：10～16：00
	分區績優社群分享(國中)
	社群講座(內聘)

	16：00～16：50
	各校社群對話討論
	引言人

	16：50～17：30
	綜合座談
	引言人

	17：30～
	賦歸
	承辦學校



七、研習報名：
    請各校與會人員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https://www1.inservice.edu.tw/index2-3.aspx）擇一場次報名，全程參加者核發 研習時數3小時。課程如有調整另行公告通知。
八、其他
辦理研習之工作人員、參與研習之講師及學員請所屬學校惠予公假登記，課務自 理。
九、預期成效
(1) 增加教師間的專業對話，提升教師社群運作之知能及策略。
(2) 透過分區社群分享，減低教師對社群運作之疑慮，增進教師主動參與學校社群運作之意願。

十、經費來源
由本案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相關預算補助支應。 
十一、獎勵
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辦法」、「桃園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辦理，核敘如下：中心學校：嘉獎1次4名、獎狀1紙4名；各承辦學校：嘉獎1次2名、獎狀1紙2名。
十二、本計畫陳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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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概算表
	項次
	經費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註

	1
	引言費
	5
	次
	1,000
	5,000
	1.共5場次，每場次一位引言人
2.縣市自籌款支應

	2
	講座鐘點費
	10
	節
	1,000
	10,000
	共五場次，每場次2位社群講座(外聘隸屬關係)

	3
	交通費
	15
	次
	250
	3,750
	1.引言人及社群講座為外聘隸屬關係
2.每場次3人(1為引言人、2位社群講座)，共15人次(5場次*3人)
3.參照「桃園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覈實支付

	4
	印刷費
	400
	人
	100
	40,000
	1.預計辦理5場次
2.每場次人數約80人(含講師與工作人員)

	5
	膳費
	400
	人
	100
	40,000
	1.共5場次
2.每場次人數約80人(含講師與工作人員)
3.含茶水費20元(每餐單價上限80元)

	6
	雜支
	1
	式
	4,900
	4,900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如文具用品、紙張、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屬之。

	教育部精進要點補助經費合計
	0
	

	市府預算補助經費合計
	103,650
	

	合計
	10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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